《池州市征收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为规范征收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行为，切实维护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和其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安徽省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本市行政区域内征收土地过程中涉及农村村民住宅进行补偿和安置的,适用本办法。

国家和省投资建设的水利、水电等重点工程项目，国家和省对征地补偿安置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实施原则】征收农村村民住宅,应当遵循合法、合理、公平、公开的原则，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保障被征地农民及时足额获得补偿、得到妥善安置。

第四条【实施主体】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全市征收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工作。县（区）人民政府是征收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主体，负责组织实施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土地征收实施机构为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单位，承担具体事务。

自然资源和规划、发展改革、财政、农业农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城乡建设、公安、民政、林业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协同做好征收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工作。

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九华山风景区、池州经开区、平天湖风景区管委会依法依规协助做好其管理范围内征收补偿安置具体工作。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居）民委员会、村（居）民小组应当依法协助做好征收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工作。

第二章  征收程序

第五条【预公告限制】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拟征收住宅实施下列不当增加补偿行为：

（一）改变土地或住宅用途；

（二）新建、改建、扩建住宅及附属设施；

（三）突击进行装修（饰）等；

（四）其他不当增加补偿的行为。

第六条【现状调查】县（区）人民政府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单位应对拟征收土地范围内农村村民住宅的位置、权属、用途、面积、附属设施状况以及补偿安置对象等进行调查。现状调查结果应当由拟征收农村村民住宅所有权人确认，并按照规定公示。公示内容应包括被征收人、拟安置人员姓名、居民身份证、房屋建筑面积等相关信息，并注明异议反馈渠道，公布监督举报电话。

村（居）委会、村（居）民小组协助对被征收农村村民住宅和人口等情况进行核查，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单位应当按照补偿安置政策进行审核。

第七条【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内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应当明确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方式、补偿安置标准、安置对象、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安置补助和奖励标准以及其他与补偿安置有关的事项。

第八条【征地补偿安置协议(房屋)】县（区）人民政府或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单位依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补偿登记结果，与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安置协议应当包含补偿安置方式和标准、补偿金额、安置对象、安置方式、拟安置地点、安置面积、搬迁期限、过渡方式、过渡期限，以及逾期不腾退土地、住宅由县区人民政府作出责令交出土地的决定等内容。

第九条【未签订协议】对个别未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安徽省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办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执行。

第十条【不予补偿的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安置补偿：

（一）非法买卖集体土地或者非法占用集体土地建设的住宅；

（二）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当增加补偿的情形；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一条【同步实施】征收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是土地征收工作的组成部分，本办法未作具体规定的征收土地预公告、现状调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组织听证、补偿登记等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执行。

对征收补偿安置资金、安置地点、安置时限等不能明确落实到位的征收项目，不得启动征收工作。

第三章  补偿安置

第十二条【补偿安置方式】征收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应充分尊重农村村民意愿，采取货币补偿、提供安置房或者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的安置方式，其中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应当采取货币补偿或者提供安置房的安置方式。被征收人只能选择一种安置方式。征收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包括住宅及其附属物补偿、装饰装修补偿，以及搬迁、临时安置、停产停业损失等补偿。
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或者提供安置房安置的，不得重新申请宅基地。

第十三条【安置对象】征收农村村民住宅安置对象是指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有合法建房用地手续，符合宅基地审批条件被征收的家庭成员。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安置对象实行货币补偿。被征收住宅原所有权人死亡的，由其继承人依法继承住宅所有权。

安置对象认定以《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日期为截止日。
第十四条【住房保障】保障被征地农民实现户有所居。对符合规定标准的五保户、特困户，给予住房救助。具体安置方式和标准按照县（区）人民政府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宅基地建房安置】选择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的，原住宅按照评估价值给予补偿，新建宅基地应当优先在村民所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范围内选址，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农村村民住房建设有关规定。市、县（区）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办理宅基地审批手续并承担相关规费。具体由县（区）人民政府结合实际在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中明确。

第十六条【安置房安置】选择提供安置房安置的，可选择以合法认定的宅基地住宅面积或以被安置人口数量作为确定安置住宅建筑面积的依据。每户安置面积不超过300平方米，人均安置面积不低于40平方米。对于“一户多宅”的，只按照其中一处宅基地予以安置。

安置房屋在交付时应当符合国家住宅质量安全标准和交付使用有关规定。

第十七条【货币补偿】选择货币补偿的，确定住宅安置面积后，由县（区）人民政府经依法评估宅基地和住宅的价值，一并作出补偿安置。

第十八条【委托评估】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单位应当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组织开展被征收农村村民住宅价值评估工作，并通过公开竞争的方式产生。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单位应当与被征收农村村民住宅所有权人协商从公开竞争产生的评估机构中确定；协商不成的，可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评估机构。
被征收农村村民住宅的评估时点，为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之日。

第十九条【参照评估】 被征收农村村民住宅以外的房屋补偿，可参照当地农村村民住宅补偿，采用评估方式确定补偿标准。

第二十条【搬家补助费及停业损失补偿】 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向农村村民住宅相关权利人支付搬迁补助费、过渡期内的安置补助费等费用，依法依规妥善解决相关权利人的生产、生活问题。

对于利用农村村民住宅依法依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1年以上的，经公示无异议，对实际用于生产经营的建筑面积部分，应当给予相关权利人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包括商品及营业用具自行处理、搬运等因搬迁需要补偿的一切合理费用）。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实施细则】本办法未明确事项，县（区）人民政府应按照本办法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实施细则，依法规范本辖区农村村民住宅安置补偿工作。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二条【探索房票安置政策】鼓励县（区）人民政府结合本辖区实际出台房票安置政策，或者通过购买存量新建商品住宅作为安置房，引导被征收人在市域范围内购买新建商品房。
第二十三条【施行日期】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办法施行前已获得征地批复的项目，按原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执行。

《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池州市主城区城市规划区建设用地范围内集体土地房屋拆迁拆迁补偿安置试行办法〉的通知》（池政〔2006〕17号）同时废止。
附件：1.池州市征收农村村民住宅装饰装修及附属设施补偿标准；

2.池州市征收农村村民住宅搬迁补助费、安置过渡费、停产停业损失费补偿标准
附件1

	池州市征收农村村民住宅装饰装修及附属设施补偿标准

	
	

	序号
	项目名称
	结构
	单位
	24年测算补偿标准(元)
	备注

	1
	空调、热水器
	热水器
	太阳能
	元/个
	400
	移机补偿费

	
	
	
	电能
	元/个
	220
	

	
	
	
	燃、煤气
	元/个
	200
	

	
	
	空调
	分体式
	元/个
	300
	

	
	
	
	柜式
	元/个
	400
	

	
	
	
	窗式
	元/个
	200
	

	2
	厨卫设施
	锅灶、排烟设备
	单口
	元/台
	200
	移动式煤炉、液化气灶不补偿，燃气灶台按单口灶补偿

	
	
	
	双口
	元/台
	300
	

	
	
	
	三口
	元/个
	400
	

	
	
	
	灶台板
	元/㎡
	121
	

	
	
	
	灶柜
	元/组
	80
	

	
	
	
	抽油烟机
	元/个
	100
	移机补偿费

	
	
	
	换气扇
	元/个
	20
	

	
	
	砌台
	简易水泥台面
	元/㎡
	60
	

	
	
	
	瓷砖台面
	元/㎡
	70
	

	
	
	
	大理石台面
	元/㎡
	95
	

	
	
	卫生设施
	浴缸
	元/个
	400
	移位补偿费

	
	
	
	座便器
	元/个
	350
	

	
	
	
	蹲便器
	元/个
	200
	

	
	
	
	洗脸池
	元/个
	200
	

	
	
	
	整体洗脸台
	元/个
	1200
	

	3
	室内楼梯扶手
	木制楼梯扶手
	元/m
	200
	

	
	
	不锈钢制楼梯扶手
	元/m
	150
	

	4
	室内地坪
	实木地板
	元/㎡
	180
	

	
	
	复合木地板
	元/㎡
	80
	

	
	
	地板砖
	元/㎡
	80
	

	
	
	水磨石
	元/㎡
	40
	

	
	
	大理石
	元/㎡
	100
	

	
	
	花岗石
	元/㎡
	100
	

	
	
	油漆地面
	元/㎡
	12
	

	
	
	地  毯
	元/㎡
	30
	

	5
	吊 顶
	墙纸天棚（竹天花）
	元/㎡
	30
	不得重复计算补偿

	
	
	集成材料
	元/㎡
	100
	

	
	
	纤维板、灰板条、扣板
	元/㎡
	40
	

	
	
	石膏
	元/㎡
	35
	

	
	
	三合板
	元/㎡
	60
	

	
	
	中密度板
	元/㎡
	45
	

	
	
	铝塑板
	元/㎡
	80
	

	
	
	实木吊顶
	元/㎡
	80
	

	6
	墙面装饰
	墙纸
	元/㎡
	30
	

	
	
	墙布
	元/㎡
	50
	

	
	
	瓷砖
	元/㎡
	50
	

	
	
	三合板
	元/㎡
	60
	

	
	
	集成材料
	元/㎡
	80
	

	
	
	实木墙面
	元/㎡
	80
	

	
	
	喷漆、喷瓷、喷塑
	元/㎡
	20
	室内层高3.5m以上，系数2.7；3.5m以下，系数2.5计算面积

	
	
	乳胶漆、真实漆
	元/㎡
	20
	

	
	
	踢脚线
	元/m
	15
	未装潢吊顶和铺地板砖或地板的，补偿费按实际丈量计算

	
	
	线条
	元/m
	15
	

	
	
	背景墙
	木制古壁墙
	元/㎡
	50
	

	
	
	
	电视背景墙
	元/㎡
	200
	

	7
	隔断
	硬  木
	元/㎡
	60
	

	
	
	玻璃
	元/㎡
	50
	

	
	
	铝合金
	元/㎡
	160
	

	
	
	花式木
	元/㎡
	100
	

	8
	室内门窗
	集成材料门
	元/樘
	1400
	

	
	
	双层铝合金门
	元/㎡
	500
	

	
	
	进户标准商品防盗门
	元/樘
	700
	

	
	
	室内标准商品防盗门
	元/樘
	300
	

	
	
	门套
	大套
	元/樘
	150
	

	
	
	
	小套
	元/樘
	80
	

	
	
	窗套
	大套
	元/樘
	120
	

	
	
	
	中套
	元/樘
	90
	

	
	
	
	小套
	元/樘
	50
	

	
	
	纱门
	元/樘
	100
	

	
	
	纱窗
	元/樘
	60
	

	
	
	窗帘盒
	元/m
	45
	

	9
	室内橱柜设施
	固定靠墙或在墙内制作的组合柜橱
	元/㎡
	220
	

	
	
	吊柜或低柜
	元/㎡
	180
	

	
	
	壁橱
	元/㎡
	50
	

	10
	地下室、阁楼、隔热层
	正规式
	1.8m≤檐口高度<2.2m
	元/m2
	500
	

	
	
	
	1.4m≤檐口高度<1.8m
	元/m2
	400
	

	
	
	简易式
	檐口高度<1.4m
	元/m2
	300
	

	
	
	架空隔热层
	高度>0.8m
	元/m2
	150
	

	
	
	
	0.3m<高度≤0.8m
	元/m2
	100
	

	
	
	门斗
	元/m2
	100
	


附件2

池州市征收农村村民住宅搬迁补助费、安置过渡费、停产停业损失费补偿标准

一、搬迁补助费补偿标准

（一）住宅用房，按认定的合法住宅面积8元/㎡一次性计发，不足1000元按1000元计算；
（二）办公用房，按认定的合法住宅面积5元/㎡一次性计发；

（三）生产经营用房，按认定的合法住宅面积8元/㎡一次性计发，对有重型机械的按照重型机械所在住宅建筑面积增加15元/㎡设备搬迁费。
二、临时安置补助费补偿标准

（一）住宅用房，自住宅腾空验收合格之日起按认定的合法住宅面积8元/月·㎡计发。选择货币补偿的，按照6个月一次性计发；选择宅基地安置的，从宅基地交付之日起按上述标准再一次性补助12个月；选择安置房安置的，按照约定的安置期限一次性计发临时安置补助费。

拆迁人安排住宅给被拆迁人或承租人过渡的，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但应当再次支付搬迁补助费。因政府责任超过 3 年未安置的，对自行安排临时住处的被征地农民应当自逾期之日起按照不低于2倍的标准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提供临时周转用房的，还应当另行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安置房交付后4个月内仍按原标准发放安置过渡费。
（二）办公用房，按认定的合法住宅面积8元/月·㎡一次性补助6个月；
（三）生产经营用房，按认定的合法住宅面积12元/月·㎡一次性补助6个月。

三、停产停业损失费补偿标准

按按认定的合法住宅面积 180 元/㎡给予一性补助，包括商品及营业用具自行处理、设备搬运等因搬迁需要补偿的一切费用。


